TR PES AT R T
114 &) § 5 %2595
Lol S
R f;zﬁwi BRE
o®o A kR SRR
PR E AR R F R RE e AP T
3 2
FAAAQL R AFII4ELLY 260 T EAPFACRE LT 4 ATR o
hEEERTRAAEL AR
EL
- #%—IFIZZ~47%/F l?*pz&i\}ﬁﬂﬁ‘é‘}%‘%i&jﬁ’ Zi«ﬂg*’ﬁ
szF ELNESHIES S b e %— ENEL 3= .;.}%_I‘H;_i;l_ % &
HR PR A L2 L FARFAEIEE (TR L
200@1 AE O NBRPIBLFERALN L RAD > @

EEN i4§¢MW%i4ﬁﬁ£§£ﬁ%§Wﬂﬁ‘

H\B\%,ﬁ%%@4$ DR AR RES (TAE
WREG) F30E > %4208 %15 2 F45iE 5 198 o W 25 P
¥ e R %%T%ﬁ‘ﬁ’“?ﬁﬁb‘f’ﬁﬁ RIS o o QA a0
ﬁ’&®&<%%$ﬁ%ﬁ%if %ﬁ¢$’$’é®ﬂ
i B 2 FRA R AT s BB fRL RO B A

R

W2 AR FiEb %101 1ERTHP o
PRI o5 O 2 r];f% T AREEF o R

RI113=117 8p » A ghif 7t # zz-,F e UESL S A R S

Do B A RBERA R BAEL GRS, 358 480f'~’

A1,2008 ~ > T AEZ R TRFERLS ST LB

& ﬁ‘ A AT e =

AR5 R AR F i8S |
Lo oIl RECE EFAp Y E iR ELtasr 1208



LAMPREHBT) A H EREE T oG
- (ARfEEH35-367) g EgEP L
Vi

AN RN S R S R TR

2 PEFANAF AR FHEFREE 2
i% %ﬁﬁ%@ﬁﬁﬂ”’@iﬁﬂlwﬁﬁqﬂéﬂi
& f+_;% R AT E R AT L4810 ]
GBlﬁf'%ﬁi mE (AAMBEFIETE) » Lo ik
BRAE Y RE F'“%:» ‘f*%_ﬂ‘zl CHRAEA A B2 B B
FmEiEL B RRER R Mmﬁ R D EE P AT
BNZFHIAL2 By LEERFA DD 2L R
A PR EE e EA naBh A FER A TR
FHEAEG A AF LR, 2
(ShE > -1 2 F A RF B A AR A #éﬂ%i%
FAXRIE S 2, 358 480~ (Laf3% %1 *) y FR
LR E E«H LEFEREFRFT I AL %QW#’M%
L2 RAEE R }"’%‘H%%%E 14, 287,671~ » ¥ 4% -4 1808 -
FHE o = 45 @8(momfzwﬁ"’$ (aafas %161~ 16
5F>:‘;%?é? PSP BRSNS T B
()F&:?T“ﬁ‘i‘— P4 A % T~
I #3427 % 1@%— (109
Pie

>‘1 )
1‘\3

>
7

“4

8! M B mIAME
TP ERELR (FEGE

28,800~ ) EER FOOL >
-g"% 4;65 084~ ) Zi’;:’ A%f/‘nﬁs/{{j}ﬂ}g NP RE >
(H @ «?%4?629 A) LA ERERGG TP

Y%EB&\ WHY EER &L 518,029 ~ 24,462~ ~ 0
<) 0 F 2R ARR *“Eﬁéﬁ’é@i?ﬁ SR EARH
4—%?}%;@ AR Ea g NG FuFrEFTA 0T A
BrRA ) CREBEEF P ALY 4 (LAEEF22
24 ~ 47~ 129F )

2. B AR 22 p B 2 0 PIE B 2E kp B
bR p wl13E112 8p wm (HE111E117 2113#10



T) o B A fE ALY 2113E2) R KE R
lf’v’iw 235 ~ 113ﬁm/‘i’“1/ﬁ W22 bk Mfg,
& 1 $336,000~ % p—llL&4J13&[7@u%7?€
it & ﬁtﬁ%%gﬁ;:iiﬁﬂﬁ > f+—/,a AL e A *%»‘7“:‘
THATE (ABFEE %4546 ~ 49 51 ~H2F At %
3TE) "HRBRLEF » PREFAN L An28HF 2 T
= 768,000~ (3F ~x16* +36,000~x8* ) - HEzr* pw
for B G & 7 FF36,0007 > 43t p113E 127 A& 3 4B~
ﬁﬁﬁ%&&Mm(iﬁﬁ%%B&l%ﬂ)’r?ﬂﬁ%
7 (136,000~ +5, 600~ )

Gl Rl o SRRSO 35 SE

LR A LR AES T > BT #HF2ARTIA £ {59 %
Frerad g RF A4S0 AMAFERL2R T S XHEY
2 &t EF ’ﬁﬁ“—ﬁ%iﬁﬁéﬁﬁw’limﬁ
Ak B %%%a%?“%%{L,ﬁ:ﬁ%%’%ﬁ‘
AL G m¢é%~£4iﬁﬁ—%§£%ﬁ,%ﬁ”
BIp > 7 X B MBEE U] S R A4 P T '%Qiﬂi‘ﬁ’l
Kﬁ’»rﬁ BAE 2 B p v b2 ] R RG] 56415222

<’°zﬁ’¢w&&%ﬁi:_‘¢ﬁﬁbﬂiﬁé Tor ki

P HAPE D B2 Begp o B AIEG S 640F22

198~ %28 R E 2L EAREAR > & F e R ¥~ A

RAOABP 2 JRENS TR F21E21%3873 P

EGFALERAEE ) LB LN LRPFTEAE D HKA Y
1.2/ 8 > wl11& /& 518,337~ > 112# ~ 113#& 519,172
oo 114# 520,122 - 2o BREpE - FHEE -

3. % §¢&uﬁﬁ@I’%$ﬁ+é,1HﬁﬁﬂgiHQI

~112& 2 113# & B L 19 586~ > p o ] 510,061~

%(iﬂﬁ%%%?’i%%ﬁM?)°%ﬁﬂ44mﬁﬁ
T (00002 4 > B L ¥I8F) »» H &7+ & pq

A B2113# &3 #riF1,503~ (L#AfEE %121 ~127; =

=

5
24

(@p]

9

:\"_\:F

P
i
m



%%33@”) RRE EMY I L AFL S B R RAE LY
A4 TR P B A R B A &"&i, i
1 2B E > P e By AR R RIS LB 0 £

Bz & HeEmEo

4 B A FARFRIR AR IIIEF=2 L 026,714
~ ~5h 004~ ~ 1128 2 113& = 2 2 & 117 085~ ~ b, 422
Lo BanaE A2 S MT A2l ~ 5, 89T~ EF (AAfEE 526
ForAREFI4E ) - 3MECHE A2 EENT2 T
(42% 4" 2000 4 > LaAfzE %17;‘) » 21112113
EPAA ~ATIEET o aiFL EerE (AAEEIT119
1232 126F 5 A% %41347F ) > P B g dpe 5 #%
RE#EoM > MEH B etk @ Bt TR
922 3 41;@'{%?‘, g;}*_g_%:l\sjflﬁﬁ A 7 A &T*&;{j—é‘}%l Zf:h
Ly, birx/f C A M W|AEBZ R E £~ X A ZpL o
1445 Eon e & R0 18 2 8cff > 60 BRI & EH;«

T -

=

5. 00 > Bk A B 0a & L i b 5 986,278 % [
£ (18,3372 49, 1697 46, 7145 +5, 004% ) x2 1 +1
9, 1725 +9, 58647, 085+5, 422~ ) x227 =410, 376~ ] :
P E 0w & 4 0] 543,501% (20,1225 +10, 061 +7, 42
145,897 =43, 501 =) -

N %
HA LT LR A5 RE 5 e 1 B fordetfe & 4
i B T A (L 41600
—43,501=—1,901%) > a & B A2 § &L 220

B RS MRR Eti Ted* EMABHG R AR LS
7 %8,000~ 2 i > & ¥2# (200,000~+8,000~+12
P HSRERFA e F AR B L AHIA
H &G4 FHE‘T BARM T2 L & o PR A ‘f’%ﬁd i
4 AR I“’l;\zl‘°

o~ B ”Lrsi CE AR R R R AL 0 K

$mR



A

B HQIEA WAGE LTRSS v { 2 B2 %4 o pld

B BB o SR AT X RPENSI6ES TR

AfEA S A BE FEAT6ESS
ES

4

I~ dRPULFRLLABAE > bR Bt FnEEgid
oA T AR GRS > FEFANL AR
PHEEART AR PEFAFRLE 0 don kI F
GE ) H TIE R R INE AR LR S AP e

v = X & 114 & 11 ! 26 2

RE R P Y

T ABRRATS o

AR TR o

AP g E e w114E]117 26p T E4FEL 2 o

¢ F 0 @ 114 & 11 26 P

BN s A8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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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鄧喬瀞  
代  理  人  林唐緯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114年11月26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同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甚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因積欠債務無法清償，於民國113年11月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調解，惟不成立，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為2,358,480元，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裁定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聲請人於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記載聲請日前5年內並無從事營業活動等語（見調解卷第25頁），而其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所示（見調解卷第35、36頁），聲請人並無擔任公司之董事或商業登記之負責人之記載，堪信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營業活動。
　㈡關於前置協商之要件：聲請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400號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月16日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見調解卷第167頁），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本件之聲請已踐行前開法條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本院自得斟酌調解卷中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之債務總額：聲請人雖陳報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2,358,480元（見調解卷第11頁），然依債權人之陳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彙整全體機構債權人之債權合計對外債權總額4,287,671元，並提供分180期、零利率，每期清償8,000元之還款方案（見調解卷第161、165頁）；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據陳報債權。
　㈣關於聲請人之財產及收入：
　1.聲請人名下有1輛機車（109年8月出廠，聲請人陳報其現值約28,800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保單1份（保單價值準備金65,084元）、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1份（保單價值準備金62,911元）、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3份（保單價值準備金各為18,029元、24,462元、0元），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行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21至24、47、129頁）。
　2.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之日聲請更生，則其聲請前2年應自聲請調解之日即113年11月8日回溯（約為111年11月至113年10月）。聲請人稱其於111年11月至113年2月期間從事臨時工工作，平均月薪3萬元；113年迄今均任職懷恩生命紀念館，每月薪資36,000元等語，有其111年至113年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職證明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可憑（見調解卷第45、46、49、51、52頁；本院卷第37頁），堪信為真實，可認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期間之收入為768,000元（3萬元×16月＋36,000元×8月）。聲請人目前收入則為每月薪資36,000元，加計自113年12月起每月領取租金補助5,600元（見調解卷第133、135頁），合計41,600元（36,000元＋5,600元）
　㈤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
　1.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文。
　2.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即111年間為18,337元，112年、113年為19,172元，114年為20,122元，與前開規定相符，尚屬合理。
　3.又聲請人主張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111年間每月支出9,169元、112年至113年每月支出9,586元，目前則為10,061元等語（見調解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頁）。審酌其子女現年約7歲（000年0月生，見調解卷第18頁），且其名下並無財產，雖113年度有所得1,553元（見調解卷第121、127；本院卷第33頁），然依其年齡尚不足維持生活，應有受撫養之必要，而聲請人所提列之數額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且已與前配偶分擔扶養義務後之數額，合於上開規定，尚屬合理。
　4.聲請人另主張扶養父親、母親，111年間每月支出各6,714元、5,004元、112年至113年每月各支出7,085元、5,422元，目前每月各支出7,421元、5,897元等語（見調解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頁）。審酌其父親、母親各年約72、71歲（42年4月及00年0月生，見調解卷第17頁），且於111至113年財產、所得均不足以維持生活所需（見調解卷117、119、123至126頁；本院卷第41至47頁），且其等年齡已達勞動退休年齡65歲，堪信其應有受撫養之必要，而聲請人所提列扶養父母之支出數額，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且已扣除父母親分別領取之國年金、老人津貼，再與1名手足分擔扶養義務後之數額，合於上開規定，尚屬合理。
　5.是以，聲請人聲請前2年必要支出數額應為986,278元【計算式：（18,337元＋9,169元＋6,714元＋5,004元）×2個月＋19,172元＋9,586＋7,085＋5,422元）×22月＝410,376元】；目前每月必要支出則為43,501元（20,122元＋10,061＋7,421＋5,897元＝43,501元)。
　㈥小結：
　　聲請人名下有1輛機車及5份保單，如以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其每月並無餘額可供清償債務（計算式為：41,600元－43,501＝－1,901元），而其上開財產之價值合計不足20萬元，縱予以變價，僅足支應最大金融機構債權人提供每期清償8,000元之還款方案約2年（200,000元÷8,000元÷12月），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經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 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准許開始更生程序，俾使聲請人得以重建經濟生活，惟本裁定不生使債務消滅之效力，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與債權人協定更生方案，並持續履行完畢後，始能依消債條例第73條之規定使全部債務均視為消滅，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已於114年11月26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鄧喬瀞  

代  理  人  林唐緯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114年11月26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

    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

    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

    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

    、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

    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

    ，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

    、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

    之調解，同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甚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因積欠債務無法清償，於民

    國113年11月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調解，惟不成

    立，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為2,358,480元，

    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爰聲請裁定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

    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

    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聲請人於其財

    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記載聲請日前5年內並無從事營業活動

    等語（見調解卷第25頁），而其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

    冊所示（見調解卷第35、36頁），聲請人並無擔任公司之董

    事或商業登記之負責人之記載，堪信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

    年並無從事營業活動。

　㈡關於前置協商之要件：聲請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

    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3年度司消債調字

    第400號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月1

    6日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見調解卷第167頁），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本件之聲請已踐

    行前開法條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本院自得斟酌調解卷中所

    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

    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

    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之債務總額：聲請人雖陳報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債務總額為2,358,480元（見調解卷第11頁），然依債權人

    之陳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彙整全體機構債權

    人之債權合計對外債權總額4,287,671元，並提供分180期、

    零利率，每期清償8,000元之還款方案（見調解卷第161、16

    5頁）；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據陳報債權。

　㈣關於聲請人之財產及收入：

　1.聲請人名下有1輛機車（109年8月出廠，聲請人陳報其現值

    約28,800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保單1份（保單價值

    準備金65,084元）、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1份（

    保單價值準備金62,911元）、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

    單3份（保單價值準備金各為18,029元、24,462元、0元），

    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行照、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

    」、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21至24、47

    、129頁）。

　2.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之日聲請更生，則其聲請前2年應自聲

    請調解之日即113年11月8日回溯（約為111年11月至113年10

    月）。聲請人稱其於111年11月至113年2月期間從事臨時工

    工作，平均月薪3萬元；113年迄今均任職懷恩生命紀念館，

    每月薪資36,000元等語，有其111年至113年國稅局綜合所得

    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職證明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可憑（見調解卷第45、46、49、51、52頁；本院卷第

    37頁），堪信為真實，可認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期間之收入

    為768,000元（3萬元×16月＋36,000元×8月）。聲請人目前收

    入則為每月薪資36,000元，加計自113年12月起每月領取租

    金補助5,600元（見調解卷第133、135頁），合計41,600元

    （36,000元＋5,600元）

　㈤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

　1.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

    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

    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

    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

    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

    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

    明文。次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

    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

    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

    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

    文。

　2.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計算，即111年間為18,337元，112年、113年為19,172

    元，114年為20,122元，與前開規定相符，尚屬合理。

　3.又聲請人主張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111年間每月支出9,169

    元、112年至113年每月支出9,586元，目前則為10,061元等

    語（見調解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頁）。審酌其子女現年約

    7歲（000年0月生，見調解卷第18頁），且其名下並無財產

    ，雖113年度有所得1,553元（見調解卷第121、127；本院卷

    第33頁），然依其年齡尚不足維持生活，應有受撫養之必要

    ，而聲請人所提列之數額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

    2倍計算，且已與前配偶分擔扶養義務後之數額，合於上開

    規定，尚屬合理。

　4.聲請人另主張扶養父親、母親，111年間每月支出各6,714元

    、5,004元、112年至113年每月各支出7,085元、5,422元，

    目前每月各支出7,421元、5,897元等語（見調解卷第26頁；

    本院卷第14頁）。審酌其父親、母親各年約72、71歲（42年

    4月及00年0月生，見調解卷第17頁），且於111至113年財產

    、所得均不足以維持生活所需（見調解卷117、119、123至1

    26頁；本院卷第41至47頁），且其等年齡已達勞動退休年齡

    65歲，堪信其應有受撫養之必要，而聲請人所提列扶養父母

    之支出數額，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

    且已扣除父母親分別領取之國年金、老人津貼，再與1名手

    足分擔扶養義務後之數額，合於上開規定，尚屬合理。

　5.是以，聲請人聲請前2年必要支出數額應為986,278元【計算

    式：（18,337元＋9,169元＋6,714元＋5,004元）×2個月＋19,17

    2元＋9,586＋7,085＋5,422元）×22月＝410,376元】；目前每月

    必要支出則為43,501元（20,122元＋10,061＋7,421＋5,897元＝

    43,501元)。

　㈥小結：

　　聲請人名下有1輛機車及5份保單，如以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

    出後，其每月並無餘額可供清償債務（計算式為：41,600元

    －43,501＝－1,901元），而其上開財產之價值合計不足20萬元

    ，縱予以變價，僅足支應最大金融機構債權人提供每期清償

    8,000元之還款方案約2年（200,000元÷8,000元÷12月），堪

    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

    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

    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經

    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 項

    、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其聲

    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准許開始更生程序，俾使聲請人得以重建經濟生活

    ，惟本裁定不生使債務消滅之效力，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

    與債權人協定更生方案，並持續履行完畢後，始能依消債條

    例第73條之規定使全部債務均視為消滅，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已於114年11月26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鄧喬瀞  

代  理  人  林唐緯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114年11月26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同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甚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因積欠債務無法清償，於民國113年11月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調解，惟不成立，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為2,358,480元，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裁定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聲請人於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記載聲請日前5年內並無從事營業活動等語（見調解卷第25頁），而其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所示（見調解卷第35、36頁），聲請人並無擔任公司之董事或商業登記之負責人之記載，堪信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營業活動。

　㈡關於前置協商之要件：聲請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400號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月16日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見調解卷第167頁），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本件之聲請已踐行前開法條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本院自得斟酌調解卷中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之債務總額：聲請人雖陳報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2,358,480元（見調解卷第11頁），然依債權人之陳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彙整全體機構債權人之債權合計對外債權總額4,287,671元，並提供分180期、零利率，每期清償8,000元之還款方案（見調解卷第161、165頁）；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據陳報債權。

　㈣關於聲請人之財產及收入：

　1.聲請人名下有1輛機車（109年8月出廠，聲請人陳報其現值約28,800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保單1份（保單價值準備金65,084元）、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1份（保單價值準備金62,911元）、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3份（保單價值準備金各為18,029元、24,462元、0元），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行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21至24、47、129頁）。

　2.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之日聲請更生，則其聲請前2年應自聲請調解之日即113年11月8日回溯（約為111年11月至113年10月）。聲請人稱其於111年11月至113年2月期間從事臨時工工作，平均月薪3萬元；113年迄今均任職懷恩生命紀念館，每月薪資36,000元等語，有其111年至113年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職證明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可憑（見調解卷第45、46、49、51、52頁；本院卷第37頁），堪信為真實，可認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期間之收入為768,000元（3萬元×16月＋36,000元×8月）。聲請人目前收入則為每月薪資36,000元，加計自113年12月起每月領取租金補助5,600元（見調解卷第133、135頁），合計41,600元（36,000元＋5,600元）

　㈤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

　1.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文。

　2.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即111年間為18,337元，112年、113年為19,172元，114年為20,122元，與前開規定相符，尚屬合理。

　3.又聲請人主張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111年間每月支出9,169元、112年至113年每月支出9,586元，目前則為10,061元等語（見調解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頁）。審酌其子女現年約7歲（000年0月生，見調解卷第18頁），且其名下並無財產，雖113年度有所得1,553元（見調解卷第121、127；本院卷第33頁），然依其年齡尚不足維持生活，應有受撫養之必要，而聲請人所提列之數額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且已與前配偶分擔扶養義務後之數額，合於上開規定，尚屬合理。

　4.聲請人另主張扶養父親、母親，111年間每月支出各6,714元、5,004元、112年至113年每月各支出7,085元、5,422元，目前每月各支出7,421元、5,897元等語（見調解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頁）。審酌其父親、母親各年約72、71歲（42年4月及00年0月生，見調解卷第17頁），且於111至113年財產、所得均不足以維持生活所需（見調解卷117、119、123至126頁；本院卷第41至47頁），且其等年齡已達勞動退休年齡65歲，堪信其應有受撫養之必要，而聲請人所提列扶養父母之支出數額，為按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且已扣除父母親分別領取之國年金、老人津貼，再與1名手足分擔扶養義務後之數額，合於上開規定，尚屬合理。

　5.是以，聲請人聲請前2年必要支出數額應為986,278元【計算式：（18,337元＋9,169元＋6,714元＋5,004元）×2個月＋19,172元＋9,586＋7,085＋5,422元）×22月＝410,376元】；目前每月必要支出則為43,501元（20,122元＋10,061＋7,421＋5,897元＝43,501元)。

　㈥小結：

　　聲請人名下有1輛機車及5份保單，如以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其每月並無餘額可供清償債務（計算式為：41,600元－43,501＝－1,901元），而其上開財產之價值合計不足20萬元，縱予以變價，僅足支應最大金融機構債權人提供每期清償8,000元之還款方案約2年（200,000元÷8,000元÷12月），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經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 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准許開始更生程序，俾使聲請人得以重建經濟生活，惟本裁定不生使債務消滅之效力，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與債權人協定更生方案，並持續履行完畢後，始能依消債條例第73條之規定使全部債務均視為消滅，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已於114年11月26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